
连云港市地方特色文化

（水晶工艺品）产业统计调查制度

连云港市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8月

本调查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

 　　（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

 　　（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

 　　（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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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说明

（一）调查目的

为了真实、及时地掌握连云港市地方特色文化（水晶工艺品）产业的规模、结构和经营情况，为文化产业增加值核算工作提供数据支持，促使地方特色文化（水晶工艺品）产业统计工作逐步纳入正常统计制度的轨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相关要求，制定本制度。

（二）调查对象

从事地方特色文化（水晶工艺品）产业的所有经济主体，统计类别上包括联网直报单位、非联网直报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行业类别上包括水晶工艺品的设计、制造、批发、零售、展销、收藏、鉴定等，以及围绕水晶工艺品的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产业园管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艺术服务。水晶工艺品指以各种天然水晶矿石、熔融水晶晶体为原材料，经过初加工、精加工、与其他贵金属和非金属材质再融合形成的多形态工艺品。

（三）调查范围

1、空间范围：连云港市东海县行政区划范围内的上述对象；

2、时间范围：调查时期为调查年度的1月1日至12月31日；调查时点为调查年度的12月 31日24 时。
（四）调查方法

1、联网直报单位采用全面调查，在“一套表”平台取数。

2、非联网直报单位和个体经营户采用抽样调查。

（五）调查内容

1、《连云港市地方特色文化（水晶工艺品）产业统计综合表》；

2、《连云港市地方特色文化（水晶工艺品）产业非联网直报单位抽样调查表》；

3、《连云港市地方特色文化（水晶工艺品）产业个体经营户抽样调查表》。
（六）报表报送单位

上述报表以东海水晶小镇、东海科教园区、东海经济开发区、牛山街道(含东海高新区）、石榴街道、曲阳镇等6个单位为填报单位，负责调查、汇总和报送。
（七）抽样方法

1、样本总体。样本总体为全县范围内的水晶工艺品产业经济体。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水晶工艺品产业清查得出的非联网直报单位及个体户的区域集中度情况，以及从东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资料库中获取的2021年新增单位集中度情况，（2021年，新注册水晶个体工商户6215个，集中在东海水晶小镇、东海科教园区、东海经济开发区、牛山街道、石榴街道和曲阳镇等6个区域的共有5517个，占全县的89%；新注册水晶企业1070个，其中在以上6个区域的共有852个，占全县的80%。）从统计调查工作开展角度考虑，将以上6个区域作为抽样总体。

2、非联网直报单位抽样。非联网直报单位按照区划代码、行业代码和机构类型排序后等距抽样，从中抽取10%作为调查对象，填写《连云港市地方特色文化（水晶工艺品）产业非联网直报单位抽样调查表》。对2021年延续调查的样本单位和2022年补充抽选的样本单位，原则上2023年及以后年份继续调查，少数样本单位停业时间超过12个月的不再调查。补充抽选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当年新增经营水晶工艺品企业为抽样框。

3、个体经营户抽样。个体经营户按照区划代码和行业代码排序后等距抽样，从中抽取10%作为调查对象，填写《连云港市地方特色文化（水晶工艺品）产业个体经营户抽样调查表》。对2021年延续调查的样本单位和2022年补充抽选的样本单位，原则上2023年及以后年份继续调查，少数样本单位停业时间超过12个月的不再调查。补充抽选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当年新增经营水晶工艺品个体经营户为抽样框。

（八）调查的组织实施

1、组织领导。本调查由连云港市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东海县统计局及相关乡镇（园区、街道）具体实施，选派调查人员入户登记。参与调查各部门要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江苏省统计条例》开展工作，杜绝“统计造假，弄虚作假”，采取切实措施争取调查对象的支持和配合，确保调查数据质量。

2、调查指导员、调查员的选聘、培训与管理。调查指导员、调查员的选调工作由东海县统计局会同相关乡镇（园区、街道）负责，培训工作由东海县统计局负责。调查指导员主要从政府统计系统和基层组织人员中选调；调查员主要从水晶行业协会成员中选调，也可从社会招聘，条件是了解水晶工艺品产业相关情况，同时应尽可能保持调查员队伍的稳定。东海县统计局要加强对调查员的培训，提高培训效果，并加强对调查员工作的监督检查。

3、调查样本信息核实、入户登记与复查工作。在充分做好调查样本信息核实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入户登记工作，并采取议查和个别访问的方法认真进行复查。基于水晶工艺品产业统计难度和特性，应充分争取行业协会、产业管理机构、业内专家所掌握信息来补充调查资料。

4、调查表的报送。调查员在完成登记、复查工作后，要将调查表交到相关乡镇（园区、街道）统计机构，收集整理汇总的资料经主要领导确认后，按规定统一向上报送。

5、对不配合的调查对象，先晓之以理，再依法处理。确需更换调查对象的，在不影响代表性的前提下，经东海县统计局同意后，邻近更换调查对象。

（九）事后质量抽查

在基层调查登记工作结束后，立即进行事后质量抽查和回访工作，评估调查的质量。

（十）调查工作要求

1、为了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经费、人员务必到位，统计机构要切实加强对调查工作的管理。要建立调查工作的质量责任制，明确各项工作要求，对整个调查工作的全过程进行质量监督。

2、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范围、分类和计算方法的统一性，必须严格执行统计调查制度的规定。遇到特殊情况要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不得按照个人的理解擅自处理。

3、调查员要对其所负责的调查区域数据质量负责，如果发现调查数据有不实的情况，必须返工。

4、调查指导员、调查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江苏省统计条例》的规定，对调查结果特别是被调查户的经营情况保守秘密，不得向调查机构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泄漏。

（十一）报送要求
各报表的报送时间和报送方式按规定执行（见报表目录）。各填报单位必须按规定及时、准确、全面的填报，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各填报单位填写的基层表和综合表的数据来源必须要有依据，各报表必须按规定归档。
本制度由连云港市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二、报表目录

	表号
	表  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页码

	SJ-01表
	连云港市地方特色文化（水晶工艺品）产业统计综合表
	东海县水晶工艺品产业调查对象
	东海县统计局及相关乡镇（园区、街道）
	次年的1月15日前
	

	SJ-02表
	连云港市地方特色文化（水晶工艺品）产业非联网直报单位抽样调查表
	东海县水晶工艺品产业抽中的非联网直报单位调查对象
	相关乡镇（园区、街道）
	次年的1月15日前
	

	SJ-03表
	连云港市地方特色文化（水晶工艺品）产业个体经营户抽样调查表
	东海县水晶工艺品产业抽中的个体经营户调查对象
	相关乡镇（园区、街道）
	次年的1月15日前
	


三、调查表式

连云港市地方特色文化（水晶工艺品）产业统计综合表

	
	
	
	表    号：SJ-01表

	
	
	
	制定机关：连云港市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批准机关：连云港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连统法（2022） 号

	
	
	
	有效期至：2024年6月

	综合机关名称：
	20   年
	计量单位：个、万元

	项目名称
	代码
	单位个数　
	营业收入
	文化产业

增加值
	备注

	甲
	乙
	1
	2
	3
	丙

	 合计
	01
	
	
	
	

	一、联网直报单位
	02
	
	
	
	

	1、规模以上制造业
	03
	
	
	　
	　

　

　

	2、限额以上批零业
	04
	
	
	
	

	3、规模以上服务业
	05
	
	
	
	

	二、非联网直报单位
	06
	
	
	
	

	1、规模以下制造业
	07
	
	
	
	

	2、限额以下批零业
	08
	
	
	
	

	3、规模以下服务业
	09
	
	
	
	

	4、服务业其他单位
	10
	
	
	
	

	三、个体经营户
	11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连云港市地方特色文化（水晶工艺品）产业非联网直报单位调查表

	
	
	
	
	
	
	
	
	表    号：SJ-02表

	
	
	
	
	
	
	
	
	制定机关：连云港市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批准机关：连云港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连统法（2022） 号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有效期至：2024年6月
计量单位：万元、人

	单位名称
	主要业务活动
	资产总计
	营业收入
	其中：

网络销售额
	营业支出
	应交税费
	期末从业人数
	应付职工薪酬
	被访者签字
	备注

	甲
	乙
	1
	2
	3
	4
	5
	6
	7
	丙
	丁

	总计
	
	
	
	
	
	
	
	
	
	

	
	
	
	
	
	
	
	
	
	
	

	
	
	
	
	
	
	
	
	
	
	

	
	
	
	
	
	
	
	
	
	
	

	
	
	
	
	
	
	
	
	
	
	

	
	
	
	
	
	
	
	
	
	
	

	
	
	
	
	
	
	
	
	
	
	

	
	
	
	
	
	
	
	
	
	
	

	
	
	
	
	
	
	
	
	
	
	

	
	
	
	
	
	
	
	
	
	
	

	
	
	
	
	
	
	
	
	
	
	

	
	
	
	
	
	
	
	
	
	
	


统计负责人：       调查员：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连云港市地方特色文化（水晶工艺品）产业个体经营户调查表

	
	
	
	
	
	
	
	表    号：SJ-03表

	
	
	
	
	
	
	
	制定机关：连云港市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批准机关：连云港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连统法（2022）  号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有效期至：2024年6月
单    位：万元、人

	单位名称
	主要业务活动
	营业收入
	其中：网络销售额
	营业支出
	应交税费
	房租及装潢费
	期末从业人数
	雇员总支出
	被访者签字
	备注

	甲
	乙
	1
	2
	3
	4
	5
	6
	7
	丙
	丁

	总计
	
	
	
	
	
	
	
	
	
	

	
	
	
	
	
	
	
	
	
	
	

	
	
	
	
	
	
	
	
	
	
	

	
	
	
	
	
	
	
	
	
	
	

	
	
	
	
	
	
	
	
	
	
	

	
	
	
	
	
	
	
	
	
	
	

	
	
	
	
	
	
	
	
	
	
	

	
	
	
	
	
	
	
	
	
	
	

	
	
	
	
	
	
	
	
	
	
	

	
	
	
	
	
	
	
	
	
	
	

	
	
	
	
	
	
	
	
	
	
	

	
	
	
	
	
	
	
	
	
	
	


统计负责人：       调查员：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四、指标解释

单位名称  按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的名称填写，或据实填写。对于无证经营、无正式名称的个体经营户可以“户主+经营性质”方式命名。
主要业务活动  具体填写主要的业务活动名称。尽可能详细，如：水晶吊坠生产或加工；水晶项链批发；水晶珠宝零售。
资产总计  指企业拥有的土地、办公楼、厂房、机器、运输工具、存货等实物资产和现金、存款、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等金融资产。
营业收入  指全年企业或个体经营户在生产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过程中取得的全部收入。

其中：网络销售额  指企业或个体经营户全年营业收入中通过网络销售的收入。

营业支出  指企业或个体经营户全年采购商品支出，购置原材料、燃气和动力支出、雇佣雇员支出，以及缴纳的各种税费和缴纳的房租等。
应交税费  指全年企业或个体经营户向税务部门缴纳的税金总额及向工商部门和其他部门缴纳的各种管理费用。

房租及装潢费  指全年个体经营户的铺面租金、自有铺面折算租金，以及对铺面的装修装潢支出等。建造厂房、仓库，购置车辆、器具、设备及搭建的操作平台等支出金额在备注中列出。

期末从业人数  指报告期末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个体经营户调查时点参加经营活动的所有人员，包括经营者（雇主）本人、雇员、学徒及参加经营活动的家庭成员等。
应付职工薪酬  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科目“应付职工薪酬”的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未执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将本年上述职工薪酬包含的科目归并填报。

雇员总支出  指全年个体经营户的业主或管理者向所雇佣的人员支出的工资、奖金；业主提供的雇员伙食费用支出和房租支出；业主为雇员缴纳的五险一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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